拉林林米高等级交通安全保障经费绩效自评报告

为加强拉林林米高等级交通安全保障经费项目资金监督,促进拉林林米高等级交通安全保障经费项目资金合理规范管理,提高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益,现我单位对2024年拉林林米高等级交通安全保障经费539万元使用情况及管理实施进行自评,现将自评报告汇报如下: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一）本项目资金投入到位情况分析
根据林芝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初财政预算指标的通知，下达了拉林林米高等级交通安全保障经费539万元（林财行指[2024]1号），截止2024年底已拨付227.99万元。
（2）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综合科财务室按照市财政局相关预算编制要求编制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根据支队各部门报送的项目需求汇总编制全支队项目经费，并按照“三重一大”规定，提交党总支会议、市公安局局长办公会、市公安局局党委会议研究决定，批准同意后报送市财政局。支队各部门经费必须纳入支队年度预算，做到专款专用，不得在预算之外安排经费开支。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报销人（供货方）--验收人（所在部门经办人）--审核人（支队综合科财务室会计）--财务主管（支队综合科科长）--单位领导（财务主管领导）（需提交材料：请示、验收单、党总支会议纪要（10000元以上支出）、发票、三家以上公司报价等）。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 数量指标完成情况
高等级公路光纤链路租用2条、交通事故处理≥50次/年、安保勤务≥50次/年、隐患排查≥30次/年、交通安全宣传≥200次/年、水电、执勤车辆保险油料费、链路光纤租用费，其他办公经费402.23万元、车辆巡逻≧360次/年；
2、质量指标完成情况
保障资金正确使用
3、时效指标完成情况
提高单位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4、 成本指标完成情况
进一步促进交通安全工作的开展
（二）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1、社会效益完成情况
极大的调动了单位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指标值100%，实际完成值100%；
2、 可持续发展指标
道路交通安全成果
3、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工作开展满意度年度指标值100%，实际完成值100%；
道路交通安全成果指标值100%，实际完成值100%；
（三）自评分数
[bookmark: _GoBack]自评分数：69.0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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